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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由董事长谢灵

江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于2023年8月25日上午8时30分在公司洛阳总部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

形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24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

7名，实际出席7名，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谢灵江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

开、召集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鉴于业务发展需要， 同意公司分别为全资子公司南京能瑞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向南京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紫东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总额不超过6,000万元、 全资子公司南京能瑞电

力科技有限公司向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宁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总额不超过3,000万元，授

信额度有效期限均为一年的授信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授信日期、金额及担保期限等

以银行实际审批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为子公司向银

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7）。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5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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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半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8月31日(星期四)上午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同花顺路演平台（网址：https://board.10jqka.com.cn/ir）

●会议召开方式：同花顺路演平台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3年8月25日至8月30日16:00前通过公司邮箱dsb@dongfang.com进行提问。公

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将于2023年8月31日披露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

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上半年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3年8月31日上午

10:00-11:00举行2023年半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3年上半年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

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8月31日(星期四)上午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同花顺路演平台

（三）会议召开方式：同花顺路演平台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参加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冯勇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等。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3年8月31日(星期四)上午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录同花顺路演平台

（https://board.10jqka.com.cn/ir），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8月25日至8月30日16:00前通过公司邮箱dsb@dongfang.com向公司提

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8-87583666

邮箱：dsb@dongfang.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同花顺路演平台（https://board.10jqka.com.cn/ir）

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8月25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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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德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59,446,800股，限售期为36个月。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9月4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于2020年8月4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江

苏固德威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656号），同意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2,000,

000股，并于2020年9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完成后总股本为88,000,000股，其中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67,961,14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0,038,860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限售股股东数量为2名，锁定期为自公司

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 该部分限售股股东对应的股份数量为59,446,800股， 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34.38%。 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股份数量59,446,800股，现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2023年9月4

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于2022年5月31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88,000,000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4股，共计转增35,200,000股。 该次转增完成后，公司股本数量增至

123,200,000股。

公司于2023年5月17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23,2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4股，共计转增49,280,000股。 该次转增完成后，公司股本数量增至172,

480,000股。

2023年6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和数量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同

意公司为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归属登记，实际归属股票数量为407,533股。2023年7月28日上述股

份完成归属登记并上市流通，公司股本总数由172,480,000股增加至172,887,533股。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的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敏承诺

（a）关于股份流通限制及锁定的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将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

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连续二十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

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遇除权、除息时上述股票价格相应调整），上述锁定期自动延长六个月。

前述锁定期满后，在本人仍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每年减持公司股票数量将不

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 若本人卸任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离职后六个月内将不转让

公司股票。 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

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仍应遵守前述规定。

对以上锁定股份因除权、除息而增加的股份，本人亦将同等地遵守上述锁定承诺。

若以上承诺内容未被遵守，则相关股票买卖收益归公司所有。 若因此给公司或其他投资者造成经

济损失的，由本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若本人未积极承担上述责任，公司有权扣减本人在公司的薪酬

（如有），有权扣减本人或受本人控制的主体在公司的现金分红（如有），并有权决定对本人持有的公

司股票（如有）采取限制转让措施，直至本人承担责任。

（b）持股及减持意向

（1）对于本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的公司股份，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本人承诺的相

关锁定期满后24个月内，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有权监管机关关

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

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非公开转让、配售方式等法律法

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允许的方式进行减持。

（2）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24个月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减持的股份总

额不超过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限制，并按照相关规定充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自公司上市之日至本人减持之日，若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或

除息事项，则上述承诺的减持底价下限将相应进行调整。

（4）根据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出现不得减持股份情形时，本人承诺将

不会减持发行人股份。

（5）本人将严格遵守关于解锁期满后减持意向的上述承诺，若本人违反该等承诺进行减持的，则

自愿将减持所得收益上缴至公司、并同意归公司所有。

2、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实际控制人亲属黄欢、黄芝芸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将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

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以上承诺内容未被遵守，则相关股票买卖收益归公司所有。 若因此给公司或其他投资者造成经

济损失的，由本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若本人未积极承担上述责任，公司有权扣减本人在公司的薪酬

（如有），有权扣减本人或受本人控制的主体在公司的现金分红（如有），并有权决定对本人持有的公

司股票（如有）采取限制转让措施，直至本人承担责任。

3、员工持股平台合众聚德承诺

（a）关于股份流通限制及锁定的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

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若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连续二

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

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遇除权、除息时上述股票价格相应调整），上述锁定期自动延长六个月。

若以上承诺内容未被遵守，则相关股票买卖收益归公司所有。 若因此给公司或其他投资者造成经济损

失的，由本企业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b）持股及减持意向

（1）对于本企业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的公司股份，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本企业承诺

的相关锁定期满后24个月内，本企业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有权监管

机关关于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非公开转让、配

售方式等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允许的方式进行减持，并按照相关规定充分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2）本企业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24个月内减持的，减持股份的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

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要求。 锁定期满后24个月内，本企业累计减

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本企业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 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减资缩股等

导致本企业所持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相应年度可转让股份额度做相应变更。

（3）本企业将严格遵守关于解锁期满后24个月内减持意向的上述承诺，若本企业违反该等承诺进

行减持的，则自愿将减持所得收益上缴至公司、并同意归公司所有。

4、担任公司监事的间接股东鲍迎娣、胡骞、徐南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将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前述锁定期满后，在本人仍担任公司监事期间，本人每年减持公司股票数量将不超过所持公司股

份总数的25%。若本人卸任公司监事职务，离职后六个月内将不转让公司股票。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

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仍应遵守前述规定。

对以上锁定股份因除权、除息而增加的股份，本人亦将同等地遵守上述锁定承诺。

若以上承诺内容未被遵守，则相关股票买卖收益归公司所有。 若因此给公司或其他投资者造成经

济损失的，由本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若本人未积极承担上述责任，公司有权扣减本人在公司的薪酬

（如有），有权扣减本人或受本人控制的主体在公司的现金分红（如有），并有权决定对本人持有的公

司股票（如有）采取限制转让措施，直至本人承担责任。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的承诺的履行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不存在未履行相关承诺而影响本次限售股

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一）截至核查意见出具日，固德威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首发限售股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相应的

股份锁定承诺；

（二）固德威本次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规定的

要求及股东限售承诺；

（三）截至核查意见出具日，固德威对本次首发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固德威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59,446,800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9月4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黄敏 53,410,000 30.89% 53,410,000 0

2

苏州合众聚德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6,036,800 3.49% 6,036,800 0

合计 59,446,800 34.38% 59,446,800 0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1 首发限售股 59,446,800

合计 59,446,800

特此公告。

固德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212

证券简称：绿能慧充 公告编号：临

2023-036

绿能慧充数字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绿能慧充数字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 ）发行承销总结相关文件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通过，公司将尽快办理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

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绿能慧

充数字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特此公告。

绿能慧充数字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212

证券简称：绿能慧充 公告编号：临

2023-037

绿能慧充数字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绿能慧充数字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208号），绿能慧充数字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15,350万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52,825,000.00元，扣除各项

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14,296,923.58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38,528,076.42元，上述资

金已全部到位。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资金到位情况进行

了审验，并于2023年8月18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中兴华验字（2023）第020020号）。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东大

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

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有效期的议案》，同意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募集资金专项

存储账户设立及起草、修改、签署、执行任何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协议、合同或必要的文件等

相关事宜。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修订稿）等有关规定，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 ）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于近日在上海签署了《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前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

在重大差异。

（二）截至2023年8月18日，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存放金额（人民币

元）

绿能慧充数字能源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15082526590039 443,391,037.73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绿能慧充数字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丙方：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15082526590039，截至

2023年8月21日，专户余额为44339.10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履行保荐职责，进行

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郝为可、徐学文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

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

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5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六、甲方1次或者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

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

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

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

或者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

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绿能慧充数字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217

证券简称：中再资环 公告编号：临

2023-062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申请获

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

册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同意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808

号）（以下简称“批复文件” ），具体情况如下：

“一、同意你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你公司本次发行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申报文件和发行方案实施。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上海证券交易

所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上述批复文件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在规定期

限内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事项，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发行人和保荐人的联系方式如下：

1、发行人：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59535600

电子邮箱：irm@zhongzaizihuan.com

2、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083� 7355

电子邮箱：project_zzzhecm@citics.com

特此公告。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351

证券简称：漫步者 公告编号：

2023-024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3年8月

2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3年8月25日以口头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的内容以及召集、召开的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文东先生主持。

经各位董事表决，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通过了《关于参股公司AUDEZE� LLC被收购的议

案》；

近日Sony�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中文名称： 索尼互动娱乐有限公司） 收购美国

AUDEZE� LLC（以下简称“AUDEZE” ）100%股权，其中公司持有AUDEZE� 16.39%股权（截至

2023年6月30日）。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AUDEZE股权。根据协议保密要求，本次交易

确认交割完成前不得对外披露任何交易细节和金额。 公司将于本次交易确认交割完成后单独披露

该交易详细信息。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的审批权限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范围

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产

生负面影响。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交易事项。

特此公告。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5376

证券简称：博迁新材 公告编号：

2023-062

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

书（注册稿）等相关文件更新财务数

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已于2023年

6月29日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市审核中心审核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2）。

鉴于公司于2023年8月18日披露了 《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近

日，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中涉及的财务数据等进行了同步更新。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注册稿）》等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 本次发行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

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博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422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

2023-097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科伦药业” ）于近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

东雅安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雅安国资公司” ）关于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质押

的通知，相关情况具体如下：

一、 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如是，

注明限

售类型）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雅安

国资

公司

否

6,160,

000

6.57%

0.42

%

否 否

2023-08-2

4

2024-08

-23

国泰君安证

券

债权类投

资

合计 -

6,160,

000

6.57%

0.42

%

- - -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雅安国资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所直接持有的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数量

（股）

占质

押股

份比

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数量

（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雅安

国资

公司

93,801,

074

6.36% 19,935,000 26,095,000 27.82% 1.77% 0

0.00

%

0

0.00

%

合计

93,801,

074

6.36% 19,935,000 26,095,000 27.82% 1.77% 0

0.00

%

0

0.00

%

三、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

601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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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23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9月5日（星期二）下午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3年8月29日（星期二）至9月4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邮箱irchina@jinkopower.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于2023年8月31日发布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上半年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3年

9月5日（星期二）下午16:00-17:00举行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3年上半年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9月5日（星期二）下午16: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李仙德先生，独立董事刘宁宇先生，财务负责人兼副总经理刘晓军先生，董事会秘书常

阳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3年9月5日（星期二）下午16: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8月29日（星期二）至9月4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

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china@jinkopower.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51833288

联系邮箱：irchina@jinkopower.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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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全资下属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拟为被担保人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本金合计不超过人民币98,089.9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为

被担保人提供担保的余额合计为102,008.36万元（含本次）。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564,770.86万

元（外币按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换算），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26.26%。 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

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概述

1、为满足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开展需要，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晶科科

技” ）及全资下属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全资下属公司及公司拟为上述融资提供相应担保，具体

情况如下：

（1）公司全资下属公司阜阳晶桦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阳晶桦” ）向中信金融租赁有限

公司申请本金为人民币10,871.08万元的融资租赁业务，租赁期限为3年，公司为上述融资提供最高不

超过人民币17,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协议已签署。

（2）公司全资下属公司金塔县晶曦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塔晶曦” ）拟向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申请本金不超过人民币28,800万元的项目融资贷款，贷款期限为10年，公司拟

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3）公司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饶市分行申请人民币2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1

年，公司全资子公司晶科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科有限” ）拟为上述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4）公司全资下属公司德州华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州华源” ）、天津晶盛光伏发电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晶盛” ）、玉山县科贰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山科贰” ）、洛阳晶航光

伏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晶航” ）、西安晶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晶能” ）、新

乡市晶慧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乡晶慧” ）、郑州晶航光伏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郑州晶航” ） 拟分别向长江联合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申请本金合计人民币8,466.11万元的融资租赁业

务，公司拟为上述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主债务人及具体融资金额如下：

主债务人名称 融资金额（万元） 租赁期限（年）

德州华源 1,491.55 8

天津晶盛 373.30 8

玉山科贰 2,426.30 8

洛阳晶航 837.01 10

西安晶能 1,260.00 10

新乡晶慧 1,626.08 10

郑州晶航 451.87 10

合计 8,466.11 -

（5）公司全资下属公司上饶晶益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饶晶益” ）拟向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常德支行申请本金为人民币11,000万元的固定资产借款，借款期限均为10年，公司为上

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协议已签署。

（6）公司全资下属公司上海晶科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晶科” ）、天津鸿晶光伏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鸿晶” ）、舟山市晶盛储能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舟山晶盛” ）拟作为联

合承租方向中广核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本金合计为人民币5,700万元的融资租赁业务，其中天

津鸿晶申请金额为5,100万元，舟山晶盛申请金额为600万元，租赁期限为10年，公司拟为上述融资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7）公司全资下属公司天津静海晶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静海” ）、鄱阳县晶工光

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鄱阳晶工” ）拟分别向邦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本金为人民币3,

989万元、2,495万元的融资租赁业务，公司拟为上述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8）公司全资下属公司We� Are� So� Good,� S.L.（以下简称“We� Are� So� Good” ）向Castelo�

Capital� E.F.C.� S.A.U.公司申请约人民币639.79万元（按担保生效日汇率换算）的新增授信，授信期限

5年， 公司全资下属公司Jinko� Holding� Energy� Generation� S.L.U、Jinko� Power� Spain� S.L.U.、

Jinko� Power� Energy,� S.L.U.（以下合称“境外下属公司” ）拟为上述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协议已签署。

2、 为确保分布式业务的顺利开展和新项目投资的实施， 公司拟为上海市晶科电力光伏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晶科” ）及其下属公司签署的能源管理协议条款范围内的各项义务及违约责任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全资下属公司洛阳晶航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晶航” 、“承租人” ）租赁丰

联科光电（洛阳）股份有限公司和洛阳科博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厂房屋顶投资建设光伏电站，并

与其签署能源管理协议，公司为洛阳晶航在能源管理协议下的各项义务及违约责任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担保协议已签署。

（2）公司全资下属公司汉川市晶盛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川晶盛” 、“承租人” ）租赁

武汉欢乐家食品有限公司的厂房屋顶投资建设光伏电站，并与其签署能源管理协议，公司为汉川晶盛

在能源管理协议下的各项义务及违约责任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协议已签署。

（二）决策程序

1、公司于2023年5月19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暨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自该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公司及下属公司为

合并报表内下属公司（含新设立、收购的下属公司）提供人民币166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新增担保额

度（包括原有担保展期或续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4月29日、2023年5月22日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3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担保计划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7）及《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72）。 本次

新增担保金额在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须再次履行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程

序。

2、公司于2023年1月16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为上海晶

科提供业务合同履约担保的议案》，同意自该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公司及下属公司为

上海晶科及其下属公司在授权有效期内新签署的能源管理协议条款范围内的各项义务、赔偿责任等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12月31日、2023年1月17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3年度为上海晶科提供业务合同履约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160）及《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04）。

（三）担保额度变化情况

本次担保涉及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下属公司间担保额度调剂， 调剂情况及被担保人担保额度、

担保余额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

名称

本次担保前可用额度

本次担保金

额

本次担保后可

用额度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担保余额

本次调剂前额度 调剂金额 本次调剂后额度

资产负债率70%以上

阜阳晶桦 0.00 17,000.00 17,000.00 17,000.00 0.00 10,871.08

金塔晶曦 0.00 28,800.00 28,800.00 28,800.00 0.00 0.00

德州华源 0.00 1,491.55 1,491.55 1,491.55 0.00 0.00

天津晶盛 0.00 373.30 373.30 373.30 0.00 0.00

玉山科贰 0.00 2,426.30 2,426.30 2,426.30 0.00 0.00

洛阳晶航 0.00 837.01 837.01 837.01 0.00 0.00

西安晶能 0.00 1,260.00 1,260.00 1,260.00 0.00 0.00

新乡晶慧 0.00 1,626.08 1,626.08 1,626.08 0.00 0.00

郑州晶航 0.00 451.87 451.87 451.87 0.00 0.00

上饶晶益 0.00 11,000.00 11,000.00 11,000.00 0.00 0.00

天津鸿晶 0.00 5,100.00 5,100.00 5,100.00 0.00 0.00

舟山晶盛 0.00 600.00 600.00 600.00 0.00 0.00

天津静海 0.00 3,989.00 3,989.00 3,989.00 0.00 0.00

鄱阳晶工 0.00 2,495.00 2,495.00 2,495.00 0.00 0.00

We�Are�So�Good 0.00 639.79 639.79 639.79 0.00 639.79

其他合并报表内

资产负债率70%

以上的公司

467,607.18 -78,089.90 389,517.28 - 389,517.28 -

小计 467,607.18 0.00 467,607.18 78,089.90 389,517.28 11,510.87

资产负债率70%以下

晶科科技 90,000.00 0.00 90,000.00 20,000.00 70,000.00 90,497.49

小计 90,000.00 0.00 90,000.00 20,000.00 70,000.00 90,497.49

合计 557,607.18 0.00 557,607.18 98,089.90 459,517.28 102,008.36

注：1、 境外下属公司为We� Are� So� Good本次提供担保的金额按担保生效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

中间价换算。

2、担保余额根据担保的融资款项的实际发放时间确定。担保额度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如有误差，

均为四舍五入导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详见附件1

（二）被担保人财务数据详见附件2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阜阳晶桦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公司为阜阳晶桦担保的期限为自各个主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各个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

被担保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范围：公司为阜阳晶桦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

于主合同债务人基于主合同而应向债权人支付的租前息、预付租赁成本、租金及相应的增值税、逾期利

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押金、手续费、留购价款、咨询费/咨询服务费、保管费和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的

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二）公司为金塔晶曦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公司为金塔晶曦担保的期限为每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范围：公司为金塔晶曦担保的范围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

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三）晶科有限为公司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晶科有限为公司担保的期限为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范围：晶科有限为公司担保的范围为基于主债权的本金所发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四）公司为德州华源、天津晶盛、玉山科贰、洛阳晶航、西安晶能、新乡晶慧、郑州晶航提供担保的

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公司为德州华源、天津晶盛、玉山科贰、洛阳晶航、西安晶能、新乡晶慧、郑州晶航担保

的期限为自保证合同签署之日至租赁合同项下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满两年的期间。

3、担保范围：公司为德州华源、天津晶盛、玉山科贰、洛阳晶航、西安晶能、新乡晶慧、郑州晶航担保

的范围为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租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租赁物留购价款及其他应付款项

等；债务人对债权人、应该承担的返还财产及损害赔偿责任；保证人给债权人造成的全部损失；债权人

为向债务人、保证人追究其责任而发生的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五）公司为上饶晶益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公司为上饶晶益担保的期限为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借款或其他债务到期之日或垫

款之日起另加三年。

3、担保范围：公司为上饶晶益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人的全部债务，具体包括：债权人发放

的贷款、议付款本金、所承兑的商业汇票或所开立的信用证项下付款义务而为债务人垫付的垫款本金

余额、所贴现的全部汇票金额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和

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及其他一切相关费用。

（六）公司为天津鸿晶、舟山晶盛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公司为天津鸿晶、舟山晶盛担保的期限为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任何

及/或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范围：公司为天津鸿晶、舟山晶盛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主债务人所享有的一

切债权，包括但不限于租金、租前息、损失赔偿金、损失补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差旅费、政府规费、第

三方收取的依法应由主债务人承担而由债权人垫付的税款及费用、因主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

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款项。

（七）公司为天津静海、鄱阳晶工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公司为天津静海、鄱阳晶工担保的期限为自主合同约定的承租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次日起满三年时止。

3、担保范围：公司为天津静海、鄱阳晶工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承租人应向债权人履行的全部

债务，以及主合同未生效、全部或部分无效或被撤销或被解除后，应由该承租人承担的返还财产及损害

赔偿责任。

（八）境外下属公司为We� Are� So� Good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境外下属公司为We� Are� So� Good担保的期限为签订担保协议起5年。

3、担保范围：境外下属公司为We� Are� So� Good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最高赔付金额及债权

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含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差旅费、

执行费、保全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

（九）公司为洛阳晶航、汉川晶盛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公司为洛阳晶航、汉川晶盛担保的期限为能源管理协议有效期内。

3、担保范围：公司为洛阳晶航、汉川晶盛担保的范围为能源管理协议项下承租人应承担的各项义

务及违约责任。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相关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担保金额在公司年度担保计划额度

范围内，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和资信状况能够及时

掌握，担保风险整体可控，不会出现损害中小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下属公司，担保风险整体可控。 本次担保有助于满足上

述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资金需求和项目投资的实施需求，董事会认为以上担保事项未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564,770.86万元（外币按人民币

汇率中间价换算），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比例为126.26%，其中，对控

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430,339.59万元。 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6日

附件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序

号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

人

注册资

本

（人民币

万元）

主营业务

是否

晶科

科技

全资

下属

公司

1

阜阳晶桦新能源有

限公司

91341221MA8P5

RWB9X

2022-06

-20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兴

泉大道与解放南路交叉

口翡翠小区1栋一楼4号

邹志广 100

太阳能发电技术服

务；发电业务、输电

业务等

是

2

金塔县晶曦新能源

电力有限公司

91620921MA744

NM08N

2021-09

-26

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红

柳洼光伏产业园

邹志广 100

太阳能发电技术服

务；发电业务、输电

业务等

是

3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91361100578785

6680

2011-07

-28

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岑

阳镇国道西路63号

李仙德

357,

088.018

8

发电业务、 输电业

务；工程管理服务,

太阳能发电技术服

务等

母公

司

4

德州华源光伏电力

有限公司

91371402MA7H

7GEKXK

2022-03

-02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新

华街道办事处德贤大道

以东、岔河西路以西、横

二路以南,惠丰路以北

邹志广 100

太阳能发电技术服

务；发电业务、输电

业务等

是

5

天津晶盛光伏发电

有限公司

91120116MA7H

18YP35

2022-01

-25

天津开发区南海路12号

A3栋708室

邹志广 100

太阳能发电技术服

务；发电业务、输电

业务等

是

6

玉山县科贰电力有

限公司

91361123MA3A

EB1UX3

2021-07

-08

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高

新区博士路与规划清林

路交叉口东南角

邹志广 100

太阳能发电技术服

务；发电业务、输电

业务等

是

7

洛阳晶航光伏发电

有限公司

91410308MA9N

HACD7C

2023-02

-03

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麻

屯镇机场西路北侧阿新

大道东侧新苑小区七号

楼一楼临街8号商铺

王锐 100

太阳能发电技术服

务；发电业务、输电

业务等

是

8

西安晶能光伏电力

有限公司

91610115MA7K

Q0JU6T

2022-04

-01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现

代物流园区斜口街道窑

村86号综合楼208室

邹志广 100

太阳能发电技术服

务；发电业务、输电

业务等

是

9

新乡市晶慧光伏发

电有限公司

91410726MA9N

F7X05T

2023-01

-09

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城

关镇牛津城小区18号楼

3单元102号

李永松 100

太阳能发电技术服

务；发电业务、输电

业务等

是

10

郑州晶航光伏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

91410100MA9L0

U2L95

2022-03

-29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龙中北四路与万三

公路交叉口以东100米

邹志广 100

太阳能发电技术服

务；发电业务、输电

业务等

是

11

上饶晶益光伏发电

有限公司

91361100MA397

HNQ42

2020-04

-29

江西省上饶经济技术开

发区上铅快速通道以

西、规划道路以东

邹志广 410

太阳能发电技术服

务等

是

12

上海晶科光伏电力

有限公司

91310108398632

8679

2014-07

-14

上海市静安区寿阳路99

弄21、22、23号四层

邹志广 100,000

太阳能光伏科技、

电力科技领域内的

技术开发、 技术咨

询等

是

13

天津鸿晶光伏科技

有限公司

91120116MA07C

U2G4B

2021-06

-28

天津开发区南海路12号

A3栋708室

邹志广 100

技术服务、 技术开

发； 太阳能发电技

术服务等

是

14

舟山市晶盛储能技

术有限公司

91330902MABR

06YW6C

2022-06

-27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盐

仓街道兴舟大道西段10

号第七层736室

邹志广 100

太阳能发电技术服

务；发电业务、输电

业务等

是

15

天津静海晶能光伏

发电有限公司

91120223MAC4

QB8723

2022-11

-24

天津子牙经济技术开发

区高新产业园南区天宇

科技园泰安路5号院内

王锐 100

太阳能发电技术服

务；发电业务、输电

业务等

是

16

鄱阳县晶工光伏电

力有限公司

91361128MAC3

EKJA5F

2022-11

-08

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鄱

阳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4楼

陈文强 100

太阳能发电技术服

务；发电业务、输电

业务等

是

17

汉川市晶盛光伏电

力有限公司

91420984MACF

4LE19T

2023-04

-19

湖北省孝感市汉川市经

济开发区洪一村一组36

号

王锐 100

太阳能发电技术服

务；发电业务、输电

业务等

是

18

We�Are�So�Good,�

S.L.

税务认证号：

B-88.314.893

2019-02

-22

Sevilla,�calle�Gonzalo�

Jiménez� de�

Quesada, � no2, �

edificio�Torre�Sevilla,�

planta�18,�módulo�1

董事：李

仙德，

Xiaoshu�

Bai

3,000欧

元

光伏电站的建设、

发电和维护， 太阳

能项目服务的推广

和开发， 相关技术

和业务的研究、开

发和创新等

是

附件2：被担保人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2023年3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23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2年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2年度

（经审计）

是否有

影响偿

债能力

的重大

或有事

项

资产总

额

负债

总额

资产

净额

营业

收入

净利

润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资产

净额

营业

收入

净利

润

1

阜阳晶桦新能

源有限公司

76,856,

574.96

75,831,

136.21

1,025,

438.75

1,436,

342.31

827,

548.58

38,731,

465.36

38,535,

652.75

195,

812.61

277,

008.01

195,

120.09

否

2

金塔县晶曦新

能源电力有限

公司

312,139,

376.98

311,

144,

912.23

994,

464.75

-

-4,

867.58

304,

895,

486.26

303,

896,

153.93

999,

332.33

- -667.67 否

3

晶科电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40,878,

442,

630.20

25,

343,

489,

258.97

15,

534,

953,

371.23

818,

066,

172.41

26,665,

872.42

37,

400,

026,

034.64

24,

890,

961,

927.89

12,

509,

064,

106.75

3,196,

486,

585.35

225,

522,

403.85

否

4

德州华源光伏

电力有限公司

17,385,

118.48

17,

144,

002.56

241,

115.92

454,

672.57

244,

735.72

15,

700,

877.81

15,

704,

497.61

-3,

619.80

-

-3,

619.80

否

5

天津晶盛光伏

发电有限公司

4,005,

869.33

3,998,

834.20

7,

035.13

8,

850.87

7,

970.75

3,502,

277.17

3,503,

212.79

-935.62 - -935.62 否

6

玉山县科贰电

力有限公司

24,843,

609.29

24,

727,

011.28

116,

598.01

178,

323.00

117,

840.94

16,792,

671.99

16,793,

914.92

-1,

242.93

-

-1,

242.93

否

7

洛阳晶航光伏

发电有限公司

2023年2月成立，无财务数据。 否

8

西安晶能光伏

电力有限公司

13,979,

140.61

14,

003,

188.30

-24,

047.69

- -96.36

13,775,

723.14

13,799,

674.47

-23,

951.33

-

-23,

951.33

否

9

新乡市晶慧光

伏发电有限公

司

2023年1月成立，无财务数据。 否

10

郑州晶航光伏

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1,015.60

2,

000.00

-984.40 - -984.40 2022年3月成立，无财务数据。 否

11

上饶晶益光伏

发电有限公司

128,028,

795.76

124,

807,

223.59

3,221,

572.17

3,368,

559.36

1,498,

102.03

116,

741,

947.08

115,

031,

627.05

1,710,

320.03

4,383,

368.86

763,

931.18

否

12

上海晶科光伏

电力有限公司

10,720,

302,

571.65

8,661,

223,

379.38

2,059,

079,

192.27

191,

322,

406.90

33,865,

651.57

10,

097,

365,

466.98

8,087,

543,

906.63

2,009,

821,

560.35

1,210,

845,

916.90

215,

154,

572.72

否

13

天津鸿晶光伏

科技有限公司

58,472,

087.84

56,876,

645.84

1,595,

442.00

1,649,

787.56

1,067,

294.28

58,

834,

158.93

58,316,

771.45

517,

387.48

5,645,

147.10

512,

589.65

否

14

舟山市晶盛储

能技术有限公

司

1,482.78

2,

000.00

-517.22 - -517.22 2022年6月成立，无财务数据。 否

15

天津静海晶能

光伏发电有限

公司

50,

000.00

50,

000.00

- - - 2022年11月成立，无财务数据。 否

16

鄱阳县晶工光

伏电力有限公

司

666,

705.41

667,

183.21

-477.80 - -477.80 2022年11月成立，无财务数据。 否

17

汉川市晶盛光

伏电力有限公

司

2023年4月成立，无财务数据。 否

18

We�Are�So�

Good,�S.L.

2,849,

911.72欧

元（未经

审计）

2,864,

819.52

欧元

（未经

审计）

-14,

907.80

欧元

（未经

审计）

0欧元

（未经

审计）

-1,

916.26

欧元

（未经

审计）

1,502,

645.13

欧元

（未经

审计）

1,515,

636.67

欧元

（未经

审计）

-12,

991.54

欧元

（未经

审计）

0欧元

（未经

审计）

-15,

177.20

欧元

（未经

审计）

否


